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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謂
美
指
英
船
載
共
軍
 

毫
無
事
實
根
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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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京
 

倫
敦
二
十
五
日
路
透
社
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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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致
府
 8
 
曹
人
•
網
英
政
府
自
美
第
 
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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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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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
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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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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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威
洛
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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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之
輪
船
兩
艘
・
在
中
國
海
岸
"
載 

運
中
共
車
之
事
陵
也
俊
•
类
政
府
卽
已
 

進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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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
京
。
真
斯
科
二
十
七
日
國
際
社
罐
，
蘇
俄
內
政
保
安
部
•
本
日
宣
佈
■ 

曉
»
間
諜
四
名
•
在
蘇
進
行
值
探
 

恐
怖
及
破
・
行
動
被
捕
•
業
 8
蘇
俄
嘗

局
審
問
 

及
各
間
諜
自
首
■
直
認
不
飾
 

該
四
名
噂
間
謨
 
，
已
被
當
局
判
罪
■

根
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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騎
發W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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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不
正
式
聲
官
否
認
•
蓋
英
輪
船
公
司
 

。 

蘇
俄
官
辦
之
塔
斯
新
聞

it •
眞
理
報
及
消
息
報
■
本
日
均
鮮
載
該
消
息
， 

於
上
星
期
四
之
否
取
•
己
足
有
餘
云
" 

館
該
四
名
美
間
諜
•
携
有
莫
製
之
短
波
電
報18%

通
懐
巨
翟
俄
銀
幣
•
及

其

， 

他
外
顧
翻
幣
 

黄
金
等
。
並
有
印
反
共
傳
單
之
印
阪
 

於
四
月
二
拾
引
目
及
二
 

拾
六
日
•
乘
奥
图
巨
型
運
輸
機
•
飛
至
蘇
俄
狂
烏
克
蘭
跳
傘
降
落
-
蘇
俄
輿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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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
諾
允
出
任

組
織
法
新
政
府
 

法
京
・
巴
黎
二
十
六
日
加
拿
大
社
 

電
法
國
戰
時
首
相
里
諾
•
本
日
已
 

意
出
任
組
織
法
國
解
放
復
之
第
拾
 
儿
居
一

稱
餞
四
名
美
間
諜
・
自
認
彼
等
於
跳
傘
一 

降
落
後
，
昔

的
 »
係
往
基
夫
及
奥
德
 

薩
兩
處
•
預
備
在
酸
兩
處
偷
盜
蘇
俄
之
一
 

機
密
文
件
•
及
與
西
德
之
美
諜
處
取
得
 

聊
絡
聽
候
美
諜
報
處
指
示
行
動
者
■ 

蘇
俄
又
指

16

四
名
美
間
諜
一
俱
係
世
界
 

第
二
次
大
 »

時
・
與
德
軍
合
作
之
俄
人
 

•
被
等
戰
後
恐
爲
蘇
俄
當
局
淸
算
• 

便

西

德
•
復
應
招
入
西
德
美
爾
諜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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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學
習
爲
間
晚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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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政
府
絕
對
賛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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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軍
對
和
談
新
建
議
 

英
京
。
伶
敦
廿
七
日
聯
合
社
電
■ 

英
首
相
邱
卓
爾
■
昨
夜
宣
佈
。
謂
英
政
 

府
絕
對
贊
同
奥
國
最
近
對
解
决
韓
戰
和
 

談
嘲
案
之
新
建
議
•
邱
卓
爾
稱
。
聯
/
 

舞
星
期
一
•
對
共
方
所
提
之
「秘
密
」
建 

議
•
與
印
度
去
年
十
二
月
在
線
盟
   

@

之 

提
案
•
大
致
相
同
•
邱
翁
謂
聯
軍
之
新
 

提
跋
係
由
與
國
起
草
者
但
殲
英
政
 

府

・
英
自
治
館
及
聯
合
國
同
意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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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屋
主
逐
出

印
度
曾
都
，
新
德
里
二
十
六B
聯
 
政
附
。
査
里
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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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戰
時
首
相
，
直
至
 

合

«:電
一 
印
度
共
產
黨
全
國
總
黛
部
， 
置
九
四
拾
年
，
法
國
爲
德
軍
佔
奪
時
止
 

昨
被
其
新
屋
主
驅
逐
•
警
察
將
共
黨
之
•
彼
爲
壹
中
間
路
縫
中
而
略
右
之
人
物
 

像
私
文
件
等
•
全
部
抛
出
售
外
"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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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
，
彼
丸
時
七
拾
四
歲
•
彼
將
於
明
日
請

彼
小
願
將
其
樓
業
租
與
共
黨
 
求
國
會
•
批
准
其
組
閣
。
國
會
之
觀
察
 

法
院
伸
請
唯
腰
・
驅
逐
其
租
客
家
對
里
諾
之
組
閣
。
成
功
與
否
•
未

屋
主 

。
故 

云

加
推
斷
• 
蓋
各
方
电
宣
致
公
認
里
諾
爲
 

W
財
政
專
家
•
但
因
彼
之
手
段
保
守
。 

.
恐
或
未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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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中
之
左
派
議
員
贊
同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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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共
學
生
將
讀
 

漢
譯
蘇
俄
教
科
書
 

英
京
倫
敦
廿
七H
聯
合
計
電
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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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國
記
者
請
中
共
 

釋
放
美
記
者
 

東
京
二
十
六
日
路
透
 #

電
，
日
本
 

外
國
記
者
俱
音
部
■
昨
致
書
中
共
政
務
 

院
總
理
周
恩
來
，
餅
求
作
放
三
月
二
拾

一
日
，
從
港
赴
澳
。
中
選
爲
中
共
虜
去
 
斯
科
無
鰻
電
播
音
■
昨
謂
中
共
學
生
。

之
奥
記
者
兩
名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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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z>z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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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
毛
黨
首

被
保
安
隊
擊
斃
 

非
洲
 

怯
内
亞
首
时
內
羅
畢
。
廿 

七
日
颠
合
社
電
•
英
重
指
揮
之
保
安
瞰
 

昨
將
毛
毛
羅
首
領
一
 
名
擊
銘
 

杳
饋
毛
 

毛
黨
百
曲
 

昨
帶
領
具
暴
徒
多
人
。
于 

襲
擊
 
一 
歐
洲
人
才
農
村
•
大
肆
殘
殺
后
 

遇
保
安
隊
圍
攻
•
倣
毛
毛
藻
首
領
被
舉

其
所
學
習
之
課
程
■
小
久
將
與
蘇
俄
學
 

生
所
學
者
一
樣
•
不
過
中
洪
學
生
所
採
 

用
者
■
僅
漢
謬
之
科
本
而
己
■
據
莫
斯
 

科
播
音
續
稱
 - 
謂
蘇
俄
學
校
之
敎
科
書
 

，
現
已
由
俄
文
翻
譯
家
，
大
俄
趕
墨
漢
 

文 

以
供
中
共
學
校
採
用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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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機
昨
擊
落

、
共
噴
射
機
十
二
架
 

高
麗
 

漢
城
二
拾
七H
聯
合
社
電

【里
呼
籲
三
強
 

口
議
經
濟
問
題

- 

英
國
•
南
斯
爾
特
士
•
二
拾
六
日
 

-
聯
合
肘
電
。
英
國
前
任
工
篇
首
相
阿
特
 

一
里
•
昨
謂
自
爾
慕
逹
晟
卢
三
强
會
議
。

意
雖
佳
■
但
麟
=
一
强
會
議
。
如
若
 

及
政
沿
而
忽
略
經
濟
，
則
其
會
哉
 

*
發
生
大
効
率
云

短
時

有
其
襲
歐
人
農
村
蜉
所
割
•
美
困
蜜
刀
式
噴
射
機
昨
乂
擊
落
共

下
之
寰
黑
人
首
級
一
另
其
他
毛
弔
黨
徒
方
「
米
格
我
」
噴
射
機
十
二
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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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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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
沽
舔
份
七
仙

J

半年八元 
一 摩 

九
元 

八元六毛 

九
元

毎季 四元零$ 
四元 五毒 

四元 三五 

IB

元 
91毛

费* 
一 

十六宣二 

1$ 十八复 

壹十七元 
一十八了

修 
)1 

雾域添到】元三五 

本埠易寄一元五毫 

加屬美墨一元五4
 

中國各國 一  lit

五毛

除
星
期
件
外
，
胃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与
睛
生
惠
，•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
■

司

理

部

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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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聞
紙
第
拾

.6 卷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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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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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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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I
月
*

普

.一

孔

子

紀

元

二

千

五

百

零

四
4

傷
寰
架
 

將
本
月
內
擊
落
蘇
製
「
米
格
 

式
」
機
之
数
字
•
增
至
五
十
豈
架
•
僅 

較
去
年
九
月
所
創
擊
落
共
「
米
格
式
」 

機
最
高
紀
錄
之
月
份
少
拾
二
架
。

美
國
「
卑
二
十
六
號
」
夜
襲
轟
炸
 

機
。
昨
於
黎
明
前
出
動
 0
炸
韓
共
• 

毁
共
軍
載
重
汽
、車
九
十
輛
，
火
車 «
 
頤 

一 
輛 

貨
卡
七
輛
 
一 
鐵
橋
宜
度
•
美
神 

「
卑
二
拾
九
號
」
又
出
 

811
轟
蚱
北
韓
東
 

部
海
岸
之
咸
興
港
•
予
共
方
軍
資
集
結
 

地
篇
大
損
傷
云

蘇
拒
參
加
奥
和
約
 

被
華
府
當
局
指
責
 

英
京
倫
敦
廿
六
日
加
事
大
計
電
• 

莫
斯
科
無
縫
電
播
音
消
息
•
稱
蘇
俄
現
 

已
拒
絶
参
加
原
訂
明
日
召
開
之
奧
國
和
 

的
四
强
曾
議
。
目
下
龍
京
國
務
部
方
面
 

•
認
爲
莫
斯M
此
種
態
度
"
將
令
奥
國
 

和
約
，
難
望
於
最
近
之
將
來
•
可
以
完
 

訂
・
華
够
頓
井
指
蘇
俄
•
故
意
阻
礙
簽
一 

訂
和
約
 

指
蘇
俄
意
欲
繼
續
取
奥
國
之

經
済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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緬
甸
准
樹
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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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千
餘
噸
運
往
申
共
一 

緬
句
，
首
部
仰
光
力
七
日
路
透
社
 

零
. 
于
兩
個
月
前
下
令
控
制
樹
朦
出
口
 

.之
緬
旬
政
府
，
現
巳
發
出
一
 
准
照
。
准 

許
樹
再
二
千
五
百
噸
運
往
中
共
。
預
料
 

四
千
七
百
噸
之
波
蘭
船
「華
爾
特
將
電
」 

鋭
・
將
于
七
月
四
日
抵
此
間
起
運
筋
批
 

樹
膠
云
・
查
此
實
爲
近
數
週
來
。
緬
旬
 

准
運
樹
再
往
中
共
之
第
貳
次
，
緬
甸
于
 

本
年
三
月
照
樹
腰
壹
千
五
百
噸
運
往
中
 

共
•
曾
僅
囊
國
嚴
重
抗
議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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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人
体
育
會

定
期
與
西
人
賽
球
 

今
年
初
次
窮
加
南
山
區
甲
組
軟
棒
 

球
比
賽
之
華
入
體
育
會
 - 
下
电
期
日
卽
 

五
月
计e
號
•
下
午
六
点
四
拾
五
分
。 

在
跑
路
球
塲
出
戦
西
人
閃
搗
隊
 

華
人
 

體
育
會
球
員
 

身
材
比
較
西
人
矮
小
， 

故
其
擊
球
能
力
較
弱
。 

fa 
以
守
壘
 

擲 

球
及
走
壘
之
本
傾
超
人
-
故
每
次
出
塲
 

一
觀
衆
特
別
多m

4■
噂屬
:1理
-1齧1
蠢發境
:1
-11
1
矍嚷
-I
;!寒

3
 蕊

一

!5
绕

*
•
 
謀
飛
往
奥
國
 
"
不
料
在
俄
區
隆
落
卄
 

话
果
繪
槍
龍
• 
第
三
次
謀
竊
俄
機N

I

一
啡
日
判
决
 1
訴
：
而
被
@

方.
蜜
應
暫
 

時
舶
三
四
五
干
元
•
交
法
一
院
保
管
一
健 

原
吿
律
師
申
請
領
取
-

，
修
顧
吿
律
師
麥
道
能
氏
穂
•
亞
女
 

士
因
傷
而
終
身
殘
廢
云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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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總
統
對
戰
俘
" 

堅
持
四
項
條
件
『

• 

華
礴
頓
廿
七
日
紐
約
時
報6r

愛 

善
老
華
總
統
，
昨
晚
視
白
宮
変
衷
宣
言
 

■
南
解
欢
韓
戰
載
伶
問
題
之
公
平
而
適
 

台
人
道
之
辦
法
 

務
領
根
據
下
列
四
個
 

不
可
更
動
 Z
基
本
爆
件
・ ㊀

不
灌
强
迫
 

修
偿
歸
闾
犧
籍
・e
不
准
用
恐
嚇
导
段
 

一
促
戰
俘
從
俞
•
②
俘
虜
時
間
宜
有
限
期
 

■
⑥
*

備
交
換
 «
俘
一 
切
手
續
■
宜
根
 

61 此
四
糧
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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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愛
善
者
華
 «

・
此
項
桀
件
•
㊀

爲
韓
一

■w*̂

代
理
市
長
勸
市
民
 

懸
旗
祝
女
皇
加
冕
 

雲
境
代
理
市
長
加
集
•
昨
日
励
市
 

民
在
六
月
二
日
•
懸
旗
慶
祝
英
國
女

'a 

加
冕
， 

58
彼
稱
。
我
們
宜
向
世
界
各
國
 

•
而
尤
其
是
下
星
期
二
或
遊
覽
本
境
之
 

英
國
遊
各
・
衷
明
我
們
敬
重
英1@

團 ■ 

此
®

古
今
相
博
之
大
典
禮
云

■
是
舊
年
秋
間
■
發
生
于
捷
克
。
而
亦|

1

 

爲
警
察
所
覺
•
軍
需
供
應
處
長
官
及
£
 

.助
手
被
槍
决
•
而
機
師
無
形
無
踪
•
不
一 

知
結
局
如
何
云
•

I

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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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以
百
萬
元
蜜
本
 

建
玻
璃
廠
於
點
問
頓

点
問
頓
。
廿
六
日
加
拿
大
社
電
；
『s

y>^^

7\/\(/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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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姊
弟
放
火
被
控
 

，
-
個
拾
一
険
女
孩
♦
及
其
弟
年
十
 

歳
"
昨
日
被
消
防
局
 X
 査
・
指
您
上
星
 

期
四
晚
，
放
火
焚
燒
般
于
喜
沙
售
二
五
 

三0
購
之
喜
沙
花
舖
■
而
警
方
謂
兩
人
 

或
另
外
被
控
闖
入
他
人
之
地
方
■ 

H
店
大
約
損
失
式
千
餘
元
•
幸
敕
 

火
隊
灌
敕
得
力
•
未
完
全
焚
殼
• 

據
警
療
稱.16

個
小
孩
 

曾
撬
開
 

壹
只
窗
口
爬
入
店
内
，
而
用
紙
碎
及
火
 

柴
 
一 
在
後
房
放
火
。，
，

81

消
防16

稱
。
兩
人
將
交
由
兒
童
 

法
院
處
置
云
。

某
股
份
公
司
•
謀
籍
資
 
一
百
萬
元
•
建
 

玻
病
廠
於
點
問
 *
. 

85 點
問
頓
西
北
二
 

百
五
拾
英
里
：
接
近
丕
士
利
化
埠
・
含
 

矽
石
(
玻
璃
原
料
)
■
極
豐
富
之
地
方
・ 

亞
省
政
府
■
已
授
權
土
鳩
局
長
企
 

士
•
與
箴
公
司
立
約
。
而
發
給
 

11
照
•. 

准
予
在
丕
士
利
化
埠
下
游
七
英
里
♦
丕 

士
河
兩
岸
三
干
三
百
畝
地
方
。
探
査
地
 

土
云
。

俄
聊
軍
所
贊
同
者
• @

爲
奥
■
上

as  院 

及
國
會
各
党
派
所
同
意
者
•
③

符
合
聯
 

.合
國
 

36 枱
四
國
代
表
舊
年
拾
二
月
間
魔
 

通
過
之
印
度
提
案
。

咋
日
又
發
牛
饅
件
關
於
韓
載
和
談
問

81  

事
項
■
其
大
概
情
形
如
下
・
㊀

駐
圍
韓

ẑvss$5 ̂̂
^̂
ŷs,̂
 ̂5ss$ ̂/ 

駐
美
羅
使
舘
秘
書
 

犯
助
共
嫌
要
返
 H
 

華
盛
頓
•
廿
六
日
統
一
献
電
 

美
 

國
國
務
院
以
駐
美38

馬
尼
亞
領
使
館

16 
一

SSSS12

)\/\/\

逃
犯
被
捕
又
逃
去
 

一

— 

云
埠
市
警
•
已

6E
實
上
月
在
*

國
-
美
火
使
曾
訪
問

ft
理
國
務
卿
别
都
斯
密

,
書
長
深
弼
地
氏
•
於
五
月
 
一
十
日-
謀

「 

强
迫
住
紐
約
入
美
籍
羅
南
尼
亞
人
佐
者
 

市
邀
 

與
羅
鉛
尼
亞
共
產
土
義
者
合
作
." 

•
任
反
美
政
洽
工
作
■
今
日
致
諜is

爲
「 

尼
亞
領
使
舘
•
促
其
立
 

6)
代
表
深
氏
，

一 

辦
妥
回
國
手
續
，

据
國
務
院
稱
•
深
氏
圖
用
佐
氏
留
 

祖

10

二
子
爲
引
誘
物
 

而
答
應
保
障
兩
 
• 

人
安
全
■
或
般
法
准
其
出
國
，
兩
入a
•■
-/ 

在
被
當
局
禁
止
雌
境
■

佐
氏
拒
絕
深
氏
之
主
張
.
而
將
此
二
. 

事
報
省
奥
富
局
云
 

-

士

・
於
國
務
院
骨
起
者
讀
聯
合
國
最
近
 

所
提
出
之
主
張
、
對
於
本
國
完
全
不
合
 

1
•
由
南
韓
京
都
傳
出
之
消
息
■
亦
含

逃
脱
之
賊
犯
。   

e
于
一 
九
三
九
年
打
死
 

華
僑
胡
德
氏
之
兇
手
名
哈
利
麥
妙
倫
， 

麥
氏
因
胡
德
命
案
健
控
犯
觀
殺
人
鼻
。

破
禁
于
式
毋
大
籃
獄
数
年
•
隨
後
憑
誓
此
意
•
白
破
者
土
宵
•共
和
党
上
 @
員
斯
 

•
于
一
九
五
二
年
下
半
年
•
復
口
密
士
.
曾
舆
优
理
«

篇
卿
會
商
隨
裡

St

放
•
于
一
九
五
二
年
下
半
年
•
復
以

請
彼
肾 
同
典
政
府
之
新
辦
法
・
斷
密
士
 

以
前
反
對
 
M..
穴
對
韓
共
讓
舞
， .
®
加
省
一 

共
和
党
上
議
昌
努
蘭
•.
及
緬
省
共
和
党
一

欺
騙
罪
被
捅
 

繼
而
具
保
一
千
五
百
元
 

准
予
在
外
候
審
，
但
麥
氏
竟
定
保
單
。 

逃
奮
無
踪
。
乂 

個
月
後
•
在
美

SS

芝

加
哥
打
刼
聲
館
 

剌
傷
業
主
而
搶
去
現
 
衆
議
昌
質
,
氏

?••對
淤
樂
敢
府
最
近
所
赛

出
關
於
 «
 俘
問
題
之
條
件
。H

 

衷
示
懷
疑
云
■

款
三
千
元
及
支
票
二
千
一
 
逃
往
拿
巴
市
 

加
省
。
中
央
市
被
捕
•
芝
加
哥
警
局
， 

隨
卽
派
值
探
貝
魯
•
將
其
解
回
芝
加
務
 

審
耿
■ 
在
火
車
中
•
遇
貝
魯
入
睡
，
被 

麥
氏
佻
脫
 

至
今
猶
未
落
網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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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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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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碼
 

EN

 

七0
二
二
五
四
三
 
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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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二
四
三
一 
九
四
 

JN

 

一
四
。
五
五
六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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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九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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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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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
闌
空
軍
屢
謀
逃
美
 

被
鎗
斃
十
名

華
幣
殖
 *
 七
日
紐
約
時
報6?

・ 
礎
 

政
府
昨
日
赞
到
特
務
員
秘
密
報
吿
一
謂
 

波
蘭
空
軍
人
員
拾
三
名
•
舊
年
謀
偷
竊
 

俄
製
奄
埃
消
壹
五
型
噴
射
機
。
交
與
歐
 

洲
美
軍
•
爲
共
特
所
察
覺
•
被
檜
斃
• 

此
消
息
是
美
國
衆
議
院
司
法
小
組m
通 

遇
近
日
駕
駛
奄
埃
治
噴
射
機
逃
往
丹
麥
 

之
波
蘭
機
師
也
力
基
留
美
後
數
小
時
■ 

交
記
者
載
表
•
維
士
康
臣
省
共
和
党
代
一

S/X/Xf

s
z
s
c
?
s
/
\
/
\
7

日
人
駕
車
撞
死
女
孩
 

住
第
七
南
西
二
六
二
七
號
七
歳
女
 

孩
名
督
拿
泰
来
■
昨
晚
在
家
 

88•
突
然
 

由
停
放 
道
旁
之
汽
車
當
中
走
出
馬
路
中
 

心
・
適
遇
住
魯
盧
埃
倫
蘭
市
黨
道
八
=
一 

四
號
日
人
松
崎
氏
。
駕
車
駛
經
顔
處
■ 

不
及
，閃
避
♦
當
塲
將
伊
撞
死
云
 

ss$s«)\(/5s$ssy\/\/\((. 

被
捅
傷
不
省
人
事
之
 

西
女
求
賠
償
勝
利
 

舊
年
三
月
十
三
號
晚
 

搭
男
同
學
 

伊
凡
氏
之
汽
車
返
家
・
在
第
四
街
及
沙
 

沙
察
街
口
。
遇
汽
車
與
無
軌
電
車
相
撞
 

傷

。
不
省
人
事
凡
九
十
六
日
之
卑
詩
大
 

學
女
生
 

名
益
拿
叩
持
米
卓
•
年
二
十
 

二
歲 

經
其
父
向
最
高
法
官
控
訴
伊
凡
 

氏
"
置
軍
公
司
•
及
無
軌
歌
車
車
夫
司
 

密
士
氏
•
索
賠
償
損
咲
三
萬
五
千
元

表
奧
亢
斯
基
•
謂
彼
已
無
形
中
接
納
也
 

力
基
爲
養
子
云
・
•

燃
皎
祕
密
報
咎
稱
 

波
蘭
空
酒
軍
人
員
 

謀 
一 
齊
駕
哦
機
拾
架
逃
走
事
，
是
發
生
 

于
舊
胖
夏
發
起
人
是
空
蜜
少
尉
高
富
 

斯
基 

主
持
此
事
者
爲
波
蘭
秘
密
組
繳
 

而
竟
切
費
用
，
是 
一 
班
篇
國
商
人
.
所 

供
給
者
 
•
但
被
蘇
城
称
密
警
察
所
探
悉
 

而
機
師
拾
名
被
處
决
•
波
蘭
機
師
匹
 

高
去
年
夏
一
曾
竊
機
由
詩
碧
腐
 B
均
出

天

氣

報

吿

 

據
天
文
台
報
吿
羅
，T4
济
華
今
日
 

下
午
傍
晚
天
晴
•
，明
日
陰
演
"
今
日
最
 

低
及
憂
高
溫
度
•
爲
五
拾
度
及
六
十
度
 

•
明
日
最
高
溫
度
爲
次
拾
=
一
度
云
■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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